

立法院第10屆第1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9年5月4日（星期一）15時6分至17時5分

地　　點　本院紅樓201會議室

主　　席　陳委員玉珍

協商主題

一、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7人擬具「原住民身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委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20人擬具「原住民身分法第一條、第八條及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委員陳瑩等16人擬具「原住民身分法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委員廖國棟等22人擬具「原住民身分法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鄭委員天財代）：現在開始進行協商，本次會議主席陳召集委員玉珍因事不克到場主持會議，故請本席代理。
現在先請廖委員國棟發言。

廖委員國棟：主席、各位同仁。原住民身分法第八條條文的修正並非今日才提起，鄭委員一直都很關心相關條文的修正，本席也必須在此表達個人的一些看法。一開始制定原住民身分法時，本席就非常堅持「血緣主義、自我認同」這八個字，亦即除了必須有血緣關係外，還必須有強烈的自我認同，而非迫於外在形勢才想要成為原住民，他必須對原住民有高度認同感，認為自己就是原住民，若果如此，我們當然會想盡辦法給予協助。所以首先他必須有血緣，其次是要自我認同，目前我們原住民同胞大概有53萬人左右，且人數愈來愈多，這其實有好有壞，如果他確實有原住民血緣且有強烈的自我認同，本席願意讓這樣的原住民夥伴進入我們這個大家庭，因為我們現在已經面臨非常大的挑戰，許多非原人一直想要進來，其目的很多重，我們對此心知肚明，因此針對原住民身分如何認定一事，本席要再度表達我的看法，那就是必須有血緣且能自我認同，對於符合以上兩個條件者即可考慮放寬。

有關條文的部分，第一項的「本法施行前」和第二項的「當事人申請回復前死亡」兩種狀況不太一樣，前者可能是迫於當時整個環境及法規使他沒有辦法申請登記，後者則是指當事人已經死亡而子女可準用相關規定，本席認為此一規定與剛才所言「血緣主義、自我認同」相悖，除非他能釐清所謂的血緣並符合自我認同設定的條件，這樣才能考慮讓他進入我們這個大家庭，否則若無限擴張，將來會不會對現有原住民造成無法預知的變化，本席個人對此持保守的看法，但若確有血緣且有清楚的自我認同，本席一定會同意放寬這個門。所以本席認為第一項規定尚可接受，但第二項則需多所考慮。

主席：第二項如果還是規定「本法施行前」，等同維持現行條文，那就沒有修正的必要。原住民身分法在民國90年1月17日公布並溯及90年1月1日施行，之後原住民才可依法改姓，如果第二項還是要維持「本法施行前」的規定而非「申請回復死亡前」，那等於沒有修正，他們根本就沒有機會改姓了。同樣的，第三項如果還是規定「本法施行前」，那等於沒有修正，現在之所以要修正就是為了解決民國90年1月1日開始施行原住民身分法之後卻不知可以改姓的這些人的問題，當時本席雖擔任公務員但亦未好好宣導，因此我們要保護的是那些具有原住民血緣，但之前不知可以改姓而現在父母已經過世的子女，如果還是維持「本法施行前死亡」的規定，那就跟現在的條文一樣，沒有修正的必要。

廖委員國棟：照鄭委員的說法是為了一些朋友想進來，要儘量的開大門，本席對此表示同情，但反認為應該將門關緊一點，至於一些特例，如果能符合本席所說血緣主義、自我認同的一定條件，而非僅是自稱原住民的話，則本席願意再把門打開一點，但我絕對反對廣開大門。

主席：感謝各位委員抽空參加今天的黨團協商會議，在朝野協商之前先開了一個會前會，並邀請內政部、原民會等相關部會人員及委員助理參加，根據陳委員瑩、廖委員國棟分別提出的修正動議及本席所提修正條文，參考相關部會（主要是原民會）的意見，針對第八條擬訂了一個會前會條文，之後陳委員瑩和伍委員麗華又分別提出修正草案，所以現在就照程序，將所有條文再處理一遍。伍委員麗華針對第一條、第八條及第十一條提出修正，現在先處理第一條，當初內政委員會審查本席所提原住民身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時決議第一條保留，請問伍委員，第一條是否就照內政委員會所做決議予以保留？畢竟我們的重點是第八條。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委員：保留，還是可以討論吧？
主席：就是維持現行條文。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委員：但就是因為有些案例在第一條就卡住了，與姓名登記條例及其他相關法律有關，所以本席才會提出修正。

主席：是否能舉例說明，讓原民會和法務部思考一下依現行條文是否能予以解決？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委員：大家對於現行條文第一條第一項都沒有意見，可是我們在第二項「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規定」這裡遇到困難，比如姓名登記條例規定可依照他的身分認同和登記原則來認定他的身分，又比如很多福利給予措施可依照行政資源匡定所指之原住民，例如居住在原住民族區域或已核定部落之原住民，在我們實際碰到的一些案件當中，這些其實還是會有所影響，因此我們提案將其修正為「原住民身分之認定應依本法規定。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否則在解釋上會有太多空間，這樣很麻煩。

主席：請原民會說明。

伊萬‧納威副主任委員：通常第一條都是屬於法律競合適用的規範性條文，現行條文第二項「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規定」的意思是希望將原住民身分法視為原住民身分認定的特別法，伍委員所提修正草案將本條修正為「原住民身分認定應依本法規定。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這樣會使原住民身分法變成原住民身分認定的普通法，也就是說開放了一個可適用其他法律的條文，讓其他法律所規定的事項對於原住民身分增加擴張或是縮減的可能性，這涉及到立法政策，基本上我只能說明這個條文規範下去之後的效果如何，比如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中所謂的「原住民」有可能會與原住民身分法中所謂的「原住民」不同，我們可以依據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對原住民身分做放寬或縮減的規範，如果大院認為在整體立法方向這樣是ok的，我們基本上尊重委員會審查結果。

主席：原民會對此應守住立場，千萬不要這樣說，因為原住民身分法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依據。

請問伍委員，還有其他意見嗎？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委員：正如本席方才所言，就比如姓名登記條例，其實還是會讓我們在面對一些案例的時候受阻，就是雖然有這樣的規定，但似乎無法與其他法律相抗衡。

主席：依據姓名條例處理時，若涉及原住民的認定，還是要回到原住民身分法，姓名條例不能另外解釋原住民身分的認定。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委員：我們在實務上確實遇到那樣的例子，其實也有人認為姓名條例中有部分規定應該修正，但在未修正前，這部分的問題就無法處理。沒關係，那本條就先保留好了。

主席：是維持現行條文還是保留？若是保留就還需再協商。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委員：本席還是主張保留，可以先進行下一條。

主席：現在處理第四條，審查會也決議保留，但因只有本席提出修正版本，所以本條就維持現行條文。

現在處理第五條，上次審查時已決議不予修正，亦即維持現行條文。

現在處理第八條，針對本條，伍委員麗華、陳委員瑩及廖委員國棟分別提出修正條文，現行條文第八條強調的是「本法施行前」，現在就以會前會條文第八條第二項也就是陳瑩委員等提案第八條第二項作為討論基礎，希望能一次性的解決鄉親面臨的問題。現在本席就以圖表來說明，以圖表中這個孩子為例，孩子的媽媽本來是原住民，因為這位媽媽的父親也就是孩子的外祖父是原住民，而他的外祖母可能是原住民也有可能是非原住民，依照當時的原住民身分認定標準，媽媽若是嫁給非原住民，就強制喪失原住民身分，所生子女當然亦無原住民身分，但在民國90年1月1日原住民身分法公布施行後，這位母親本來可以回復其原住民身分，可是他不知道可以申請回復，本席當時擔任原民會副主委，也沒有好好的宣導，很多人都不知道可以申請回復身分，這位母親在90年1月1日後死亡了，按照現行條文規定，他的子女就不能申請回復身分，這就是我們要解決的部分，由圖表可知這位母親有1/2的原住民血統，其子女則有1/4的原住民血統，因此第二項擬修正為「申請回復前死亡者」，這部分應該沒有問題。

至於第三項，還是以這個孩子為例，其祖父為非原住民，在以身分認定標準的時代，孩子必須從父姓，所以哪怕其祖母為原住民，他依然無法取得原住民身分，原住民身分法於90年1月17日公布、溯及1月1日施行，由於行政機關未好好宣導，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可以回復身分，若他的祖母在90年1月1日前死亡的話，依據「本法施行前」的規定，即便這個孩子有原住民血統且對原住民有強烈的認同感，依然無法申請回復其原住民身分，有鑑於此，條文中是否還是要規定「本法施行前死亡」呢？因此本席建議將第三項亦修正為「申請回復前死亡」，使其子女能取得原住民身分。至於其取得原住民身分的條件，依據會前會條文規定，只能取用傳統名字取得身分，是否可以開放讓其跨越父母，依據祖母的原住民身分而取得原住民身分呢？若要這樣調整，就必須依照法務部的意見，在條文中加上「不受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九條規定之限制」的文字，其實現行條文第七條就有這樣的規定，這樣就可以解決本法施行前死亡的問題，否則如果還是維持「本法施行前」的規定，本條等同未修正，就無法解決問題。以上說明，請各位考慮，看看大家的意見如何。
兩位委員還沒有說明之前，我們先聽原民會的意見，原民會的意見如何？

陳委員，要不要說明一下？

陳委員瑩：我修法規定從祖母之姓回復身分之後要用傳統名字，其實是因為民法規定一個家庭不能有三個姓，假如祖父姓林，祖母姓李，已經來不及申請回復的父親從祖父姓林，媽媽姓陳，子女姓林，如果子女要回復原住民的身分，就要跟著祖母姓李，但因民法規定一家人不能有三個姓，所以我們才要用傳統的名字，因為用傳統名字就可凌駕在民法之上，這是我們這樣修法的理由。

主席：謝謝陳委員，原住民身分法是民國90年1月1日公布施行的，原住民身分法第七條之所以排除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九條，係因當時的民法規定孩子只能從爸爸的姓，所以原住民身分法率先規定父母可以協議改孩子的姓，基本上，以前是要從媽媽的姓，但20歲以上的孩子可以自己決定改為媽媽的姓，藉以取得原住民的身分，是我們率先規定的，經過3、4年，民法才跟著改為父母可以協議改從媽媽的姓，20歲以上已經成年的孩子也可以決定要從爸爸還是媽媽的姓，所以排除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九條。有關第三項，民法規定一家不能有三個姓，其實如果父母親健在，又住在一起，一家也是好幾個姓，除了父母親，孩子結婚後又生了小孩，也不只兩個姓，那天法務部表示，如果要跳到祖母那邊的姓，只要排除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九條的規定就可以，這個部分請大家思考。對於第三項，我剛剛的意思是，是不是可以採用協商會前會的條文，也就是陳委員的條文，「於本法施行前死亡者」是不是可以比照第二項改為「於申請回復前死亡者」？這樣修正才有意義，否則還是無法解決子女的父親沒有原住民身分的問題，也就是說，這個孩子的祖父不是原住民，但祖母是，其實這一項是要解決這個部分，如果還是規定「本法施行前」的話，等於沒有修，因為我們現在要解決的都是本法施行以後死亡的，第三項是不是能夠比照第二項改為申請回復前？

陳委員瑩：謝謝鄭委員，本席可以同意鄭委員所提的文字修正，但我希望協商會前會不要變成未來協商的慣例，我們還是要回歸立法院正常的協商會議，如果鄭委員要請我和伍委員先喝杯咖啡聊聊，或到辦公室討論一下，這樣的會前會我可以接受，因為事先討論、溝通的確可以加快修法的速度，不過還是要依照立法院的規範回歸正常的協商，謝謝。

主席：陳委員同意，現在就看文字怎麼改。伍委員，依照陳委員的版本將「於本法施行前死亡者」改為「於申請前死亡者」，你可以接受嗎？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委員：申請前死亡者？

主席：跟第二項一樣的意思。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委員：只是文字的寫法不一樣。
主席：對，因為前面是指回復，第三項是指取得，改為「於申請前死亡者」，可以嗎？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委員：申請前死亡，聽起來意思一樣。

主席：陳委員的版本是「於本法施行前死亡者」，如果維持這樣的條文就等於沒有修，沒有辦法解決鄉親跟大家陳情的這些案子。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委員：基本上，我跟陳委員對第八條的主張滿一致的，只是文字上……

主席：那就改為「於申請前死亡者」。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委員：那是改在哪裡？

主席：我們看剛剛整理的條文。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委員：用這個修正動議，是不是？這是誰的？

主席：剛剛整理的條文。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委員：現在就要決定改為這樣嗎？

主席：現在在討論啊！我們先把大原則決定好，文字再整理。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委員：好像和會前會的部分有點不一樣，我們是取得原名，沒有改姓，不是嗎？

主席：剛剛陳委員也說不要改姓，就用傳統名字，這個部分我們可以改，但是要有一個基礎，才比較好……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委員：意思是要取得原住民的名字？

主席：對，傳統名字。我們先看陳瑩委員版本的第一項「符合第二條、第四條、第五條或第六條規定取得原住民身分之要件，但於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前死亡者，其子女準用第四條第二項、第六條及前條之規定。」這個部分有沒有問題？

伊萬‧納威副主任委員：可以，用語不一樣。

張參事春暉：原來第八條第一項是指申請人本人，陳委員的第一項是指申請前死亡者，其子女準用取得原住民身分的規定；這樣原本第八條第一項的規定不見了，如果沒有再規定進去，會造成原本在施行前因一些因素喪失原住民身分，現在要申請取得回復的規定沒有的話，這個人可以申請的依據就不見了。所以我們建議原來的第八條第一項繼續維持，只是增列陳委員的第一項，做為其子女可以準用的規定。

主席：會前會的協商，法務部、原民會、內政部、陳委員和廖國棟委員的助理都有參與協商。

張參事春暉：鄭委員版本第一項規定的意旨，其實和第二項是同樣的內容，第二項是有關當事人在申請前死亡，他的子女可不可以取得原住民身分的規定，你的第一項把最近這一張第二項的內容移過來的。也就是原本第八條第一項不動，增訂第二項，第二項的內容就是陳委員第一項所要規定的目的。

伊萬‧納威副主任委員：現行條文第八條第一項規定的本人就是在本法施行前因故而喪失身分的那個人，他可以申請取回原住民身分的規範，陳瑩委員版本的第八條第一項會變成用前面的條文直接申請，從立法說明可以看出，陳瑩委員的版本是不需要另外增設所謂的回復程序，當事人只要符合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的規定，就可以依前面條文的規定取得了，不需要在第八條額外規定一個回復。上次協商時，法務部和內政部認為把它拿掉會有一些疑慮，現在我們可以把伍麗華委員的版本和陳瑩委員的版本做一個整合，伍麗華委員的前半段維持了可以申請回復的條文，後半段只有死亡時間點不一樣，其實跟陳瑩委員版本規範的意旨是完全相同的，所以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考慮前半段用陳瑩委員的版本？

張參事春暉：因為廖委員的版本沒有處理本人申請回復的條文，廖委員的版本和陳瑩委員的版本都是預設那個人只要還活著，就回頭用前面的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申請取得就好了，沒有另訂回復的必要，所以這兩個的概念是一致的。如果法務部覺得當事人申請回復的條文很重要，應該予以保留，其實伍麗華委員的版本已經保留了，是不是可以整合伍麗華委員版本第一項的前半段，再加上陳瑩委員版本第一項的後半段，這樣就完整規劃了當事人本人申請回復，以及他死亡之後，其子女的申請取得。

主席：伍委員，你的條文是：依當時原住民身分認定法令喪失原住民身分者，這樣原民會和法務部可能要去解釋那個當時，由於身分認定標準已多次修正，更早還有用行政命令的，基本上，我們的原則是一樣的，第一項可否修正為「符合第二條、第四條、第五條或第六條規定取得原住民身分之要件，於本法施行前因結婚、收養、自願拋棄或其他法律上原因喪失原住民身分者，得申請回復原住民身分。」第一項部分只做一些文字調整。剛才大家比較沒有意見的，跟陳瑩委員提的一樣，就是「前項當事人於申請回復前死亡者，其子女準用第四條第二項、第六條及前條之規定。」是不是可以用這樣的文字？其實意思是一樣的，現在就看原民會和法務部是不是要在文字上做更完整的修正？原民會和法務部都沒有意見。

第三項部分，綜合陳瑩委員的版本修正為「得依第四條或第六條規定申請改姓或取用原住民族傳統名字而取得原住民身分。但於申請前死亡者，其子女準用第四條第二項、第六條及前條規定，取用原住民族傳統名字，取得原住民身分。」亦即將「但於本法施行前死亡者」改為「但於申請前死亡者」。

伊萬‧納威副主任委員：但書部分，先前有做過法制上的文字檢討，不在文字當中使用但書，也就是不加「但」字，其餘文字我們沒有意見。

主席：第三項修正為「得依第四條或第六條規定申請改姓或取用原住民族傳統名字而取得原住民身分。於申請前死亡者，其子女準用第四條第二項、第六條及前條規定，取用原住民族傳統名字，取得原住民身分。」這樣就可以解決很多子女現在面臨的問題。陳委員和伍委員，沒有問題吧？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委員：我覺得差不多了。

張參事春暉：今天的修正動議在原本條文「取用原住民族傳統名字」之後增加「或從……」，我覺得這樣條文會比較妥適一點。

主席：前兩項已經在裡面了，一樣的意思，我再唸一次。第八條第一項是「符合第二條、第四條、第五條或第六條規定取得原住民身分之要件，於本法施行前，因結婚、收養、自願拋棄或其他法律上原因喪失原住民身分者，得申請回復原住民身分。」第二項是「前項當事人於申請回復前死亡者，其子女準用第四條第二項、第六條及前條之規定。」第三項採用陳瑩委員版本的第二項，修正為「得依第四條或第六條規定申請改姓或取用原住民族傳統名字而取得原住民身分。於申請前死亡者，其子女準用第四條第二項、第六條及前條規定，取用原住民族傳統名字，取得原住民身分。」請法務部和原民會稍微檢查一下，請問內政部有沒有意見？

吳專員信德：原本的第二項和第三項分別有提到第四條第二項，剛才修正的第二項也有提到第四條第二項，但是第三項只提到第四條沒有第二項，是不是要取得一致性？

主席：法務部建議前面還是加「當事人」，我們就做最後確認，第三項以陳瑩委員的版本來修改，文字如下：「當事人得依第四條第二項或第六條規定申請改姓或取用原住民族傳統名字而取得原住民身分，於申請前死亡者，其子女準用第四條第二項、第六條及前條規定，取用原住民族傳統名字，得取得原住民身分。」

好，可以嗎？你們先整理，第一下就可以簽。

我們繼續看第十一條。第十一條在內政委員會審查的時候就是保留，希望能夠維持現行條文，我唸一下伍委員的版本，請原民會和法務部幫忙看一下，文字如下：「原住民身分之取得、喪失、變更或回復，由戶政事務所依申請或依職權審查核定，於戶籍資料為原住民身分或民族別之登記，並於登記後發生效力。前項民族別之認定基準、程序或方式之辦法，應依各民族意願，由各該原住民族自治政府定之；民族自治施行前，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

我是建議伍委員，重要的是第八條啦！我們早點讓它通過，因為你的條文還涉及到民族自治那個部分。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委員：預留空間啊！

主席：是沒有錯，但是現在原住民族自治法都沒有送來，我之前也有提過類似的條文，不是在這個法，是在別的法，因為現在沒有在委員會去審這個部分，你可以另外再提。我的意思是說，我們先把第八條通過，最重要的是第八條，不要因為其他條文而影響到第八條，我們現在真正要解決的問題是第八條，你這個部分可以另外再提。第八條這一次一樣併案送到院會嘛！我只通過第八條的話……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委員：那就保留。

主席：不是叫保留，那就是維持現行條文。

張參事春暉：就是不修。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委員：我們這麼辛苦的為了要……

主席：你可以再提到內政委員會正式審查，這個是這樣，法律要三讀，各黨團都要簽字，那柯總召一看到這個大概就不會簽字了，這是根據幾年來的經驗。

張參事春暉：鄭委員的意思是這一次不要修正，下次委員再另外提一個……

主席：在第八條通過以後，你可以針對第十一條另外再提。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委員：綁在一起第八條就會……
主席：就會被卡住。

伊萬‧納威副主任委員：第十一條的話，伍委員的版本是處理兩個問題，第一個是申請地的問題，因為現行法是規定一定要回戶籍所在地申請，那伍委員的版本是由戶政事務所申請，所以它開放了未來我們和內政部可以公告變更申請的戶政事務所的那個規範，這個對原住民是有幫助的，所以針對第一項，是不是建議委員再思考看看？至於第二項的話，尊重大院審查結果。

主席：我是建議不要被卡住啦！我本來也有第十一條，當初在委員會審查的時候，為什麼會寫保留？因為內政委員會的委員有別的意見，所以我就沒有堅持，是這個意思。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委員：如果保留第一項……

主席：那就變成我的第十一條也要一併討論，因為修正動議上次也有擋，我再講一次，我原來提的第十一條以及廖委員提的修正動議，當時內政委員會的其他委員有意見，所以才會寫保留。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委員：我們沒有參與，所以不曉得。

主席：我是建議啦！我們真的要解決的是第八條，上一屆沒有完成的，希望這一次能夠把它完成。

陳委員瑩：伍委員的條文也很重要，第一項先處理，然後把第二項拿掉，這樣不能處理嗎？

主席：不是，這樣變成我還要回頭去問內政委員會的其他委員。

陳委員瑩：是不是第二項不處理，先處理第一項？那天內政委員應該對第一項是沒有意見的。

主席：那我變成還要再問廖委員的第十一條。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委員：第十一條第一項是滿重要的。

主席：「原住民身分之取得、喪失、變更或回復，由戶政事務所依申請或依職權審查核定，於戶籍資料為原住民身分或民族別之登記，並於登記後發生效力。」這個還是要再審慎考慮一下，我這邊也有一些意見，現行的條文是「原住民身分取得、喪失、變更或回復之申請，由當事人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受理」，戶政事務所是被動受理，你現在是戶政事務所可以依職權來審查核定，我們鄉親沒有來，然後它依職權來審查核定。本來戶政事務所是被動的，我們鄉親申請，然後它來受理，你現在在戶政事務所這邊加了一個「依申請」，就是我們原住民的申請，然後後面又「依職權審查核定」。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委員：沒關係，因為剛才有討論，按照現行法的條文，只要當事人戶籍所在地……

張參事春暉：委員的意思是說，現在因為戶籍會便民，不要認為他一定要跑到戶籍地申請，如果只是要解決這個問題的話，原本條文的「由當事人戶籍所在地之」這幾個字不要，改為「由戶政事務所」，因為它前面的主體是申請，「由戶政事務所受理」就是不要侷限在戶籍所在地。他們剛才的意思是說，現在電腦連線只要開放這個系統，譬如說我雖然是臺東的，我也可以在臺北戶政事務所去辦理登記，如果他們在做法上也是可以的話，那這幾個字刪掉可能就是委員要的目的。至於後面就不要改，因為改了怕整個內容變動，將來是不是不能涵蓋做法，等於又有問題了。

主席：你是說第十一條的現行條文嗎？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委員：對。
主席：將現行條文的「由當事人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受理」，改為「由戶政事務所受理」，是不是這樣？伍委員，以現行的條文來修，是不是？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委員：對。

主席：不是以你現在的修正條文來修，因為你後面還有很多問題。好，我唸一下：「原住民身分取得、喪失、變更或回復之申請，由戶政事務所受理」，後面的文字都照現行條文，是不是這樣？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委員：我本來是希望第一項後面的文字再把它接上去，因為原來的條文有寫到山地或平地原住民，我們是想讓這個法進步一點、超前一點，那未來又要去處理這個文字。

主席：這個是一定要的，第二條就是山地原住民、平地原住民，這是一定要的。那更正、撤銷要不要？如果你要修，第十二條也要一併修。

陳委員瑩：我們休息幾分鐘，讓他們確認一下，但是在休息之前，不好意思，因為我剛才接到廖委員的電話，他有事情，但是他很關心這個協商，他不放心，所以請我轉達，我現在轉達的是廖國棟委員的意見，他認為第八條的修正一下子放寬太多，他擔心會有很多人回復申請，但是原民會有沒有辦法去檢視這些人？他剛才講了八字箴言嘛！「血緣主義、認同主義」，他說原民會有沒有辦法去檢視這個認同？廖委員對此是抱持比較保守的看法，希望在這個部分能夠比較嚴格一點，所以他說他今天不會簽字，以上是轉達廖國棟委員的意見，但是我要講的是，對於這個放寬，我們辦公室主要要處理的當然就是父親或母親過世，然後子女沒有辦法回復的狀態，大概是這樣子。

主席：對，第三項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現在休息5分鐘。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好，廖委員的助理，我們可以再修得更嚴格，我們再收緊一點，第三項寫「於申請前死亡者」的話，確實到明天、後天、大後天，一直到10年以後還是可以繼續，所以我們訂一個時間，把它改為「於本法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前死亡者」，要不要加「公布」？「修正前死亡者」，這個用詞很多，也就是現在已經死亡的都可以，但是我們把它訂一個門檻，未來就停掉了，「於本法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前死亡者」，這樣有比較緊一點，可以嗎？

陳委員瑩：我剛剛有講一個案例，因為我知道有一些年輕人，父母都不是原住民，但是他們參與了原住民的社會運動，所以他們有自我認同，他們真的很想要回復身分，我覺得如果這樣修會有點可惜，有沒有可能不要去訂那個時間點，但是我們不是立即讓他回復身分，而是有一段教育訓練的時間？你說觀察期也好，我會寧願給一段時間讓他去學習，去瞭解文化背景，讓他更認同，我覺得這不是件壞事，他現在瞭解這麼多，認同這麼多，不代表他以後永遠都只是這個樣子，他可能會更認同，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部分，是不是在申請過後一個時間點，我們安排一些文化課程或是怎麼樣的課程，讓他可以去加強這個認同感？以上意見，我也轉達了廖委員的意見，看看要怎麼樣。

主席：那變成第二項也要嘍？因為不能男女有別，我們現在變成男女有別，是不是第二項也要加這個？會有這個問題。

張參事春暉：主席，剛才所說的規定，在這一次修正以前死亡的，他的子女才可以準用，那我們想請教的是，在還沒有修這個規定之前他死亡了，現在子女可不可以申請？好像沒辦法申請，目前是不行嘛！所以如果是照這樣的規定，可能在修正之後，他的子女也無從去申請，他的上一代在我們修法前死掉了，他當時死掉了，他的子女現在也沒辦法去申請，所以一定是要在修法之後，他的子女才知道原來他依照這個規定，他上一代死掉了，他有這個權利來申請回復。如果照委員這種規定的話，他的子女永遠都無法申請，因為申請前死掉了，那現在是不能申請嘛！所以委員如果不想要長時間的話，可能就設一個期限，我們是建議在原本的條文後面加上一些文字，比如說但以本法什麼，以中華民國什麼施行後一年內或兩年內不在此限，你設一年、兩年或多久的一個門檻，這樣才有辦法讓現在無法去申請的子女有機會回復。

主席：因為大家討論了很久，第八條原則上就用剛才打字的這個條文，我會再跟廖委員溝通，法務部是說放在後面，這個部分如果要訂一個期限，大家也可以接受的話，正式的協商條文我會再請各位委員來簽字，可以嗎？那就先維持這樣，我們原則上就以這個做協商條文，然後我再和廖委員溝通。好，第十一條堅持要修嗎？

張參事春暉：還有第十二條，看他們的意見。

主席：不是，因為第十二條也是寫當事人。

張參事春暉：第十二條要不要配著修？

主席：我們沒有修正條文，沒有辦法修，所以等於沒有修啦！因為今天沒有第十二條，如果只修第十一條，第十二條沒有修，還是一樣回到原來的，還是要當事人戶籍所在地。

張參事春暉：可以做切割，看你們的政策。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委員：可以切割。

主席：可以嗎？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委員：第十一條、第十二條可以。

主席：好，我再唸一次，以現行的條文來修，文字修正為：「原住民身分取得、喪失、變更或回復之申請，由戶政事務所受理，審查符合規定後……」，後面都一樣，就是現行條文，這樣可以嗎？

吳專員信德：後半段的部分，因為我們早期的簿冊真的就是用所謂的註記或塗銷，但現在電腦化後都採登記，剛才是唸到經戶政事務所審查符合規定後，那後面的文字可不可以寫「於戶籍資料內為原住民身分別或民族別之登記，始生效力」？

主席：再唸一次，你用現行條文來唸。

吳專員信德：「原住民身分取得、喪失、變更或回復之申請，由戶政事務所受理，審查符合規定後於戶籍資料內為原住民身分別或民族別之登記，始生效力。」。
主席：你現在是依伍委員的版本來唸了。

吳專員信德：後段是有參照伍委員的意見。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委員：因為按照現行的實務，他覺得這樣改也能做。

吳專員信德：或者是用伍委員的版本，「並於登記後發生效力」，這應該也是可以。

在場人員：是身分還是身分別？

吳專員信德：我們登記有分身分別的登記和民族別的登記。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委員：那個文字也不符時宜了！
主席：那山地原住民和平地原住民不要？

吳專員信德：那就是身分別。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委員：那個是個人身分。

主席：我建議山地和平地原住民還是要，戶政事務所看的時候會比較明確，我們條文都要給戶政事務所看的，你要不要再唸一次？把山地原住民和平地原住民加上去。

吳專員信德：因為我們現行的登記，山地和平地就是原住民，我不知道將來會不會有平埔的議題跑出來，不過身分別在我們現行的登記是這樣處理，那原民會之前的條文應該也有提過所謂的身分別登記是含括山地和平地。

主席：你再唸一次。

吳專員信德：以前的戶口名簿是用人工手寫，它是用劃記塗銷，身分的喪失真的是用手寫的把它塗掉、槓掉，那現在電腦登記之後，我們辦的是身分喪失登記，所以現在沒有註記或塗銷的字眼。以上說明。

主席：你再唸一次。

吳專員信德：「原住民身分取得、喪失、變更或回復，由戶政事務所審查符合規定後於戶籍資料內為原住民身分別或民族別之登記，並於登記後發生效力。」

主席：這個不能用「或」，我們的要求就是山地原住民、平地原住民的登記要和民族別一起登記，用「或」就是可以不登記民族別。

吳專員信德：這個部分我們可以請教原民會的意見。

主席：不、不、不，我是起草者，大家要知道，本來應該要先有原住民民族別的認定法，才會有個別的，我當初是在立法院加的，我當公務員的時候不能加，我加的話，行政院法規會絕對不會通過，怎麼突然跑出一個「民族別」？這是我當初拜託立法委員在立法院加的，所以一定是「及」而不是「或」，「或」的話就可以不登記民族別了，這個很重要，所以還是要「及」。

吳專員信德：因為現行條文是身分別及民族別，那伍委員的版本是「身分或民族別」，所以我可能要請教一下……

主席：這個很重要，我們這個民族別認定辦法是偷渡的。好，原來的條文有山地原住民、平地原住民，現在突然把它拿掉，我是擔心基層的戶政事務所就會以為可以不用，因為第二條有嘛！

吳專員信德：對不起，我可能要請教一下原民會或是法務部的代表，因為我們實務上有一種情境，比如說當事人的身分別是山地原住民，他並沒有改變，可是他的父母親族別不同，他可能要申請變更族別，只有單單的變更族別，沒有變動身分別，我不知道這個條文的文字要用「及」還是「或」。

主席：剛才議事人員提醒我，我宣告一下：協商的時間延長。

現在我唸一下第十一條修正後的條文：「原住民身分之取得、喪失、變更或回復之申請，由戶政事務所受理，審查符合規定後於戶籍資料內為原住民身分別及民族別之登記，並於登記後發生效力。　前項原住民之民族別認定辦法，由行政院定之。」可以嗎？就增訂第二項：「前項原住民之民族別認定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現在處理第十三條，是否維持現行條文？按照體例，就是第一項維持現行條文，要增訂第二項，文字呢？第十三條現行條文就是第一項，另外增訂第二項：「本法修正之條文自公布日施行。」，原則上是這樣，如果有需要按照體例的，就授權內政委員會來修正。

回頭處理第一條。

吳專員信德：剛剛第十一條的部分，我有一個小建議，我們剛剛拿到那個版本，在第二行「審查符合規定後」之後加逗號。

主席：好，第十一條的第二行「審查符合規定後」後面加一個逗號。

回頭處理第一條。

張參事春暉：如果按照原本的條文，本法才會成為特別法，但如果按照委員的條文，就變成一個普通法。我舉例來講，像第七條就排除了民法的適用，所以從整個體例看起來，當時制定原住民身分法似乎要成為民法、姓名條例之外的一個特別法規定。第二，假設是普通法，我們現在立法也不會訂第二項，假設有其他法律當然是依照其他法律。
主席：對，現在的立法體例已經沒有第二項了，所以是不是……

張參事春暉：另外，我建議假設身分法有地方想要排除姓名條例的規定，那就看是規定在哪一條，像第七條排除民法適用，就是看身分法的哪一條、哪一點要排除其他規定，就予以明定，例如「但姓名條例第○條不適用之」，這樣就排除掉了。

主席：其實立法體例就是我的修正條文第一條，你們認為可以的話，就照這個，如果認為要維持現行條文，我也沒有意見，反正沒差。

張參事春暉：但是如果要列為特別法，可能維持現行條文比較好，這種訂法就是不分……

主席：好，不要變成有其他解釋，第一條就維持現行條文。

所以我們今天修正的條文基本上就是第八條、第十一條還有最後一條，整理好以後我們再交給各黨團來簽名，謝謝。
現在散會。

散會（17時5分）


